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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

件
普房管﹝2022﹞34 号

———————————
——

对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06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胡俊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普陀区老旧多层住房加装电梯及旧电梯更新维

保问题的代表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加梯工作进展情况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局着眼于

加梯这项民生工作的惠民效应，强化政策宣传、深化制度保障、

优化智慧运用，落实党建引领的工作模式，不断推进加梯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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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从开展这项工作至今，我局始终把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作

为贯穿“十四五”期间的持续发力点，不断优化机制体制，力争

让更多的高层悬空老人及行动不便人群，能够感受到加梯带来的

社会温度，也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在当下我们正

在做的实事工作中能够得到进一步体现。根据区委、区政府的总

体部署，结合市主管部门的任务要求，2021年普陀区确定了当年

签约 400台，开工 300 台，完工 105 台的工作目标。截止 2021

年底，全区新签约加装电梯 537台，当年开工 301台，当年完工

105台，全面完成市、区两级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年度任务目

标。2022年，普陀区再次将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作为工作重点，

制定了当年签约 500台，当年开工 300台，当年完工 200台的任

务目标，截止今年 2月，全区当年签约 115台，开工 63台，完工

18台，全区累计签约加装电梯项目 764台，累计完工 171台。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建设

为了更好的推进加梯工作，在制定年度目标数量的同时，全

区各相关部门同心协力，深入探索政策突破，进一步优化原有流

程制度。

一是提高站位，成立了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区既有多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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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各环节主管部门、属地街镇及

区属国有企业组成，从体制机制上落实各部门职责，让加梯这项

民生工作的重视程度再上一个台阶。

二是深化细节，于 2021年 4月底编制并下发了全区“10+1”

加梯地图 2.0版本及配套可行性分析汇总，现全区共有未加装电

梯多层门洞 15425个，其中可加装电梯门洞 12504个，不适合加

装电梯门洞 2921个。同时发布《普陀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项

目实施细则》，《普陀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手册》，明确了

普陀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流程图，从可操作性层面不断细化，

在组织架构明确的情况下，属地及部门能够有抓手、合规定的开

展各项工作。

三是拓展外延，开发了区属加梯意愿征集小程序，积极探索

一网通办“加梯一件事”线上办理业务，“居民加装电梯可视化服

务一件事”已在随申办普陀旗舰店上线。并在各街镇积极配合的

情况下，设立了属地加梯专窗。通过条块共同发力，点面优势互

补，形成了区域范围内加梯项目良性的发展趋势。

四是叠加实施，在修缮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落实了“修

缮+加梯”理念，目前已有长风风荷苑、真如真光一、益达苑，

万里新村路 1759弄等小区正积极推广叠加实施的模式。在总结现

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有望落实更多案例，为下阶段“修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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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探索更适合普陀的方式方法。

五是深挖潜力，西部集团作为区属国有企业，在加梯工作上

为全区指标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与宜川、石泉等街镇开展了深度

合作，摸索出了一套适合集团模式的实操规则，在属地范围内交

出了出色的成绩单。2022 年在全区目标任务进一步增加的情况

下，我局将会同西部集团一起，在加梯工作上共绘同心圆，同时

进一步压实区属国企的企业担当，将区属国企作为推动区域加梯

工作的有力抓手。

（二）发挥优势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根据《关于加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管理的指导意见》（沪

精细化办联[2021]10号）的规定，我局将指导物业服务企业进一

步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履行法定职责，配合属地及相关部门

推动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顺利进行，跨前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积极配合开展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相关政策法规宣

传，协助做好资料收集、方案制订、意见征询等工作，并根据小

区地形地貌、道路、绿化、停车位配置、管线位置等实际情况，

对加装电梯品牌、型号、建筑设计方案等提供专业建议，推动业

主就加装电梯相关事宜达成共识。

二是积极配合提供房屋原始竣工图纸和建筑材料、建筑垃圾

堆放场地。相关场地需占用小区道路或者机动车停车位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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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道路交通和机动车停放引导工作。同时，配合施工单位做好现

场管理，维护施工现场秩序。

三是主动承接加装电梯所有权人的委托，提供加装电梯使用

管理服务，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加装电梯所有权人

签订书面加装电梯委托管理协议，明确约定服务事项、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收费事项和收费标准等具体内容。

四是针对加装电梯所有权人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的情况，要

求物业服务企业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电梯紧急报警装置监控室端接

警的托底保障工作，并配合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做好相关排险维修

工作。保险公司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且确有困难的，允许物业服

务企业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负责电梯紧急报警装置监控室端接警

工作，并收取相关费用。

五是配合做好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2020年 3月，普陀区

特联办已制定了《关于推进普陀区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修

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施行）》，明确了根据电梯安全评估结果，对

电梯进行更新的，售后公房、公房每台给予不高于 8万元的奖励，

商品房每台给予不高于 3万元的奖励；进行改造、修理的，售后

房、公房每台给予不高于 4万元的奖励，商品房每台给予不高于

2万元的奖励。同时，对商品房奖励不超过项目总费用（包括拆

旧费、设施设备、安装、土建等）的 20%，对售后公房、公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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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不超过项目总费用的 30%。奖励资金经街镇预审，再由我局会

同区市场监管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审核通过后，将划入该小区的

住宅专项微信资金账户。这一政策的出台将有效消除老旧电梯安

全隐患。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22年 6月 9日

联系人姓名：徐文波 联系电话：52564588-8211

联系地址：大渡河路 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9日印发


